申請船舶小修業工作申請(如附表)應備相關資料：

1、 填具「船舶在港小修申請單」

2、 檢附承修廠商之工廠登記證及營利事業登記證。

	花 蓮 港 船 舶 在 港 小 修 申 請 單

	船　　名
	
	船舶總噸位
	
	船舶所有人

或代理行
	

	承修廠商
	
	修理日期
	自　　　月　　　日　　　時起

至　　　月　　　日　　　時止

	損壞情形
	

	　　　　　承修廠商攜帶上船之工具及材料

	物品名稱
	單　位
	數　　　量
	物　品　名　稱
	單　位
	數　　　量

	
	
	
	
	
	

	
	
	
	
	
	

	
	
	
	
	
	

	應採取之安全措施及規定
	申請船舶及承修廠商在申請在港小修及設施維修前，已詳讀國際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五十條至五十六條之規定。

	　　　　此　　致

花　蓮　港　務　分  公  司
　　　　　　　　　　　　　申請人（船長）：　　　　　簽章

　　　　　　　　　　　　輪船公司（或代理行）：　　　簽章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事項：

一、本申請單由輪船公司或船務代理行自行印製備用。

二、船舶在港小修應經由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於事前詳實填具船舶在港小

　　修申請單，檢附承修廠商之工廠登記証及營利事業登記証影本，向商港

　　管理機關申請核准後，向港區檢查機關辦理登船手續。

三、船舶在港小修遇有依船舶檢查規則規定應申請臨時檢查或特別檢查之情

　　事者，應由船舶所有人或船長分別向船舶檢查規則第六條規定之主管機

　　關或驗船機構申請施行檢查。


回上頁








